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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僱員精明
貼士

積金生活新智慧－
管理個人帳戶小
錦囊

強積金行業計劃

積金投資基本步
積金投資問與答

一般僱員參加強積金的方
法、供款安排及管理強積
金的注意事項

強積金供款帳戶及個人帳戶
的特點、轉工時處理強積金
帳戶的方法及管理個人帳戶
的注意事項

「行業計劃」的特點、供款
方法及常見問題

介紹強積金投資旅程的
「六大決策點」，包括如何
挑選計劃、如何挑選基
金、應否作額外的自願性
供款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轉職時如何處理強積金累

算權益、何時及怎樣調整

強積金投資組合，以及退

休時如何處理強積金累算

權益

所有僱員

曾經或打算轉工
的僱員、持有多個
個人帳戶的僱員

建造業、飲食業
的僱主及僱員

所有僱員及自僱
人士

僱員自選安排之
話事人絕招

「僱員自選安排」的詳情及
轉移前的考慮和注意事項

所有僱員及僱主

僱主有否替你
參加強積金計劃？

僱主沒有替你參加
強積金計劃，怎麼辦？

僱主有否替你
供款？

積金小貼士3：

供款紀錄常檢查

確保積金無偏差

金強積 點知多

知如何 道

知如何 道

現如發

以上刊物可於積金局網頁瀏覽及下載。

當受託人接納你申請成為計劃成員後，便會向你發出參
與通知。如你沒有收到文件，應向僱主查詢，或直接聯絡
受託人，以確定你已成功登記加入其強積金計劃。

根據法例規定，僱主必須在每個月的第十日或之前，向
受託人繳交上一個月的強積金供款。僱主在每月供款後
七個工作日內，須向你提供供款紀錄，列明該月份的有
關入息、供款額及供款日期。你亦可以直接聯絡受託
人，查詢你的供款紀錄。

如懷疑僱主沒有為你參加強積金計劃或沒有作出供款，
你應盡快向僱主查詢或聯絡積金局。積金局會展開調
查，為你追討你的強積金權益。

如欲索取有關僱員強積金權益的資料，可參閱下列刊物：



計算供款？

 每月有關入息 僱主強制性供款 僱員強制性供款

 低於7,100元 有關入息 x 5% 無須供款

 7,100元至30,000元 有關入息 x 5% 有關入息 x 5%

 超過30,000元 1,500元 1,500元

 有關入息 僱主強制性供款 僱員強制性供款

 低於下限 有關入息 x 5% 無須供款

 介乎上、下限之間 有關入息 x 5% 有關入息 x 5%

 超過上限 上限 x 5% 上限 x 5%

積金小貼士1：

兼職若滿60日

必須參加強積金

積金小貼士2：

一份兼職一帳戶

按照入息計供款

僱主 受託人 僱主 僱員 每月

  強制性供款 強制性供款 總供款

物流公司 受託人A 7,100元 x 5% = 355元 7,100元 x 5% = 355元 710元

速遞公司 受託人B 2,500元 x 5%= 125元 無須供款 125元

   總供款： 835元

（因陳先生的有關入
息低於每月7,100元的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權益你的

如何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只要你年滿18歲至64歲，
不論你是全職或兼職僱員，若你的受僱期不少於60日，
都受到強積金制度保障，你的僱主必須為你參加強積金計
劃，並按照法例定時供款。

請注意：

* 「60日」的規定並不適用於建造業及飲食
業。如你是建造業或飲食業的臨時僱員，
即按日聘用或受僱期少於60日，你的僱主
亦須為你參加強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
* 在現行強積金制度下，部分人士可獲豁免
參加強積金計劃，例如家務僱員，詳情請
參閱《強積金僱員精明貼士》單張。

請注意：

* 僱員入職後享有免供款期，無須就
受僱首30日及其後首個不完整的供
款期作出供款，以按月支薪的僱員
為例，假如僱員1月20日入職，其1
月及2月份的入息均無須扣除5%作
供款。然而，你的僱主則沒有免供
款期，他仍須由你上班第一天起，
作出僱主部分的供款。

強制性供款額是根據你的有關入息而計算。有關入息是
指僱主以金錢形式支付僱員的任何工資、薪金、假期津
貼、費用、佣金、花紅、獎金、合約酬金、賞錢或津
貼，但不包括《僱傭條例》下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 a ) 按月支薪
一般而言，兼職僱員與全職僱員一樣，供款額的計算方
法如下：

( b ) 非按月支薪
兼職僱員一般的支薪糧期短於一個月，如按日、按周支薪
或每半月支薪一次，僱主須先以每日最低280元及最高
1,000元來計算糧期的有關入息上、下限，以釐定供款額。以
按周支薪為例，一星期的日數為7天，因此有關入息上限為 
7,000元（1,000元x7天），下限則為1,960元（280元x7天）。
根據有關入息的上、下限，僱主和僱員的供款安排如下：

假如你同時有兩份兼職工作，兩位僱主都必須為你參加強積
金計劃，因此你應有兩個強積金帳戶。兩位僱主須分別按每
份工作的有關入息，根據以上計算方法為你作出供款。

張女士三個月前開始於清潔公司當兼職，按照她的
僱傭合約規定，她只須於星期六和星期日上班，每
天工作四小時。因此，張女士受僱的三個月期間，
實際工作的日子只有24日，合共工時只有96小時。
雖然她的工作只是兼職性質，而且實際的工作日數
少於60日，但由於她的受僱期已超過60日，她的僱
主仍須要為她參加強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與張女士
的實際工作時數無關。張女士是否符合《僱傭條例》
下有關「連續性」合約的定義（俗稱「418」的規
定，即僱員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4星期或以上，而每
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並不影響僱主須為她參加強
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

此外，僱主亦不可連續與僱員簽署不足60日的合約，以
逃避強積金的責任。假如僱主與僱員連續簽署僱傭合
約，而有證據顯示僱員與僱主的僱傭關係不少於60日，
僱主仍須為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

「60日」的規定：
 按曆日計算（包括假期）
 以僱員和僱主的僱傭關係而定，與實際工作日數及時數無關
 包括全職或兼職工作

例子一：

黃先生是地盤保安員，保安公司蓄意與他連續簽署
為期50日的合約。當第一份合約完結數日後，保安
公司即再次聘請黃先生，並與他簽署另一份為期50
日的合約，工作地點及聘用條件不變，一年來黃先
生已按上述安排簽署了共六份合約。雖然黃先生每
份合約期均少於60日，但由於實際的聘用情況顯示
黃先生與保安公司有超過連續60日的僱傭關係，所
以保安公司仍須為他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供款。

例子二：

陳先生做兩份兼職，上午在物流公司擔任搬運工人，每
月收入7,100元；下午則任職速遞員，每月收入2,500元。
物流公司為陳先生在受託人A的強積金計劃開設了供款
帳戶；速遞公司則為陳先生在受託人B的強積金計劃開
設了供款帳戶。兩位僱主須分別於兩個供款帳戶作出強
制性供款，以下為陳先生兩個供款帳戶的每月供款額：

例子三：

何女士逢星期六及星期日擔任商場保安員，星期
六的薪金為150元，星期日的薪金則為180元。保
安公司按周支薪，即何女士每星期的薪金為330元
（150元+180元）。由於她每星期的有關入息低於
每周有關入息下限1,960元(280元x7天），因此
她本人無須作出強制性供款，但僱主仍須供款，
每星期的供款額為16.5元（330元x5%）。

例子四：


